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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一项前沿科技，人工智能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人类世界。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人工智能还远未

成熟，因而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问题，亟待解决。以马克思科技思想为分析框架可以探寻到当前人工智能

伦理风险产生的原因可归结内因与外因两部分。因此，只有认真梳理人工智能的基本逻辑，并在此基础

上把准并解决好人工智能现阶段存在的伦理问题，才能更好地推动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向善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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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hanging the human world at an astonishing 
speed. However,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proces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far from mature, which 
leads to a series of ethical problems,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Based on Marxism’s thought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 can explore the causes of current eth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isk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Therefore, only by carefully combing 
the basic logic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n this basis accurate and solve the ethical problem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t this stage,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eople-oriented, 
good d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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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互联网等相关技术的加速创新，人工智能领域也获得了较快

的发展。数据和算力资源的日益丰富、人工智能成果的加速落地、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推动着人工智

能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不断将自身的潜在价值转化为实际效益，成为人们生产生

活必不可少的工具，并使人们生产生活的数据基础和信息环境得到极大提升。特别是近年来，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出现使人工智能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标志着人工智能领域迎来重要里程碑，开启了由弱人工智

能向通用人工智能转变。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并非“无所不能”，仍然具有十分明显的局限性，甚至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问题，不仅影响了社会稳定，也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利影响。

因此，只有正确认识人工智能的伦理困境，找到引发伦理困境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对策，才能规

范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过程，使其更加符合人类利益与道德标准，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可持续发展。 

2. 人工智能的基本逻辑 

2.1. 人工智能的概念 

人工智能作为一门前沿交叉性学科，其科学定义及基本概念目前在学术界还尚未形成统一定论。从

基本词义来讲，“人工智能”一词主要包含“人工”与“智能”两部分内容。其中，关于“人工”的概

念界定未有较大争议。《现代汉语词典》对“人工”解释为人造的或人力，应用较多的释义为人造的、

人为的，与机械力与自然力相对。但是，有关“智能”的基本概念却一直未有一致观点，这或许与当代

智能科学研究中学者们不同的科学基础或研究出发点相关联。古典理论认为智能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符号

处理过程，思想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也就是思想与机器相互独立存在[1]。由于种种限制，他们未能认

识到符号源于生命体的客观现实，本质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但同时也承认了算法或程序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对“智能”问题的研究有所推动。而部分学者着眼于人与智能的关系，认为“智能”

是人的独有特征，具有专门性，本身为一种心智能力。随着技术的进步与产业的发展，机器的能力越来

越强，“智能”的主体得到丰富，不再拘泥于人本身。2018 年，工信部原副部长、北京大学教授杨学山

在《智能原理》一书中对“智能”作出较为全面的概括，认为智能是主体适应、改变、选择环境的各种

行为能力[2]，涵盖了不同主体与不同场景，这也代表了目前学术界大多数看法。 
由于“智能”概念的复杂性，有关“人工智能”的定义也一直讨论不休。但总体来看，学者们的理

解无非落脚到受人脑启发、模拟人类智能行为、提升人类智能等几个层面，存在某些共通性。根据《2018
年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人工智能是指使用数字计算机或由数字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或应用系统，能

够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类智能，感知环境并获取及使用知识以得到最佳效果[3]。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是

人类根据自身活动的机理和规律，通过人脑建造的智能体[4]。借助运算力、数据量及算法模型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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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可以模拟人类智能行为，并且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自觉进行学习与推理，从而达到解放人类劳

动、提升人类智力的目的。以人工智能的基本能力及智能程度为判断标准，根据约翰·塞尔和雷·库兹

韦尔等研究者的划分与展望[5]，业内将人工智能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三个发展阶

段。其中，弱人工智能是作为一种无自我意识及主动性，受人类支配的辅助工具而存在的。尽管在固有

的程序范围内，弱人工智能可以进行独立判断及自主决策，但由于其并不具备分辨及控制能力，因此代

表和实现的也只是设计者或使用者的意志，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初步阶段；而强人工智能被认为是全方位

模拟人类能力甚至超过人类而应对各种挑战的通用智能系统[6]，其拥有像人类一样认知与思维，有一定

的自我意识，甚至可以自主学习，是人工智能发展的较高阶段；超人工智能则是在科技创造、智慧学习

等各方面都将超越人类的智能，较难预见，或许在技术高度发展的遥远未来可以实现。目前，人类社会

正处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的过渡，要想真正实现强人工智能甚至超人工智能还需很长一段时间。 

2.2.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 

人工智能是人类社会进化到现代的技术产物，也是人类文明的巨大飞跃，其发展历程也侧面展现了

产业自动化向智能化的转变过程。根据现有资料，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人工智能相关研究便开始兴起，

但最早可追溯到 1936 年英国数学家 A.M. Turing 在其论文《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性问题上的应用》中

提出的图灵机模型[7]，1947，他创作了一篇题为《智能机器》的论文，提出要建造一台在关键设置和特

性上与人脑相类似，同时具备婴儿一样学习能力的智能机器[8] (p. 9)。随后，在他 1956 年重新发表的《计

算机能思维吗》一文中，通过设计“图灵测验”得到了机器能够思维的著名论断[9]。图灵的机器智能思

想作为人工智能的直接起源之一，为人工智能诞生及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根据《2018 年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本文将人工智能的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包括三次浪潮，

两次寒冬。各阶段的时间跨度及标志事件如下： 
第一阶段：20 世纪 50 到 80 年代。1956 年，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年轻数学助教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联合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以及 IBM 公司的纳撒尼

尔·罗切斯特(Nathaniel Rochester)共同发起为期两个月的以“精确、全面地描述人类的学习和其他智能，

并制造机器来模拟”为目标的夏季研讨会。这次达特茅斯会议被公认为人工智能的起源，1956 年也被称

作人工智能元年[10]。此后，人工智能实验室相继建立起来。1959 年，亚瑟·塞缪尔提出了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的发展迎来了第一轮浪潮。1972 年，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所研制出首台采用人工智能的移动机

器人 Shakey。但在 1973 年，詹姆斯·莱特希尔(James Lighthill)在向英国科学研究委员会提交报告中称人

工智能在各领域的影响并未符合预期，同时也由于有限运算速度等的限制，英国政府开始削减研究经费，

人工智能第一次遭遇“寒冬”[11]。 
第二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末。1982 年，日本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开启了“第五代计算机研

制计划”。而后，由于机器学习方法得到改进，专家系统及人工神经网络等重要研究初露端倪，掀起了

人工智能研究的新一轮热潮[12]。随着 1987 年 LISP (List Processing)机器市场的崩塌以及日本计算机研制

市场化的失败，美国与日本的人工智能研究相继停滞。与此同时，计算机及大规模神经网络存在局限[13]，
专家系统发展缓慢，人工智能迎来了第二个低谷。 

第三阶段：21 世纪初至今。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及机器人制造专家布

鲁克斯将“自上而下”的层级方法应用在人工智能领域，研发出一种具备人类相似特征的机器人——Cog [8] 
(p. 164)，其无表征智能理论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1997 年，IBM 的深蓝机器人在国际

象棋比赛中对战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赢得胜利，引发了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重新思考[14]，人工智能相关

研究渐渐复苏。2006 年，加拿大计算机学家 Geoffrey Hinton 提出了深度学习概念及方法，在语音识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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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识别中获得了极大成功[15]，也使得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成为可能[16]，引发人工智能第三

次发展浪潮。2016 年，谷歌旗下 DeepMind 公司研发出的阿尔法围棋(Alpha Go)，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李

在石引发了极大关注。由于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新技术的加持，人工智能发展更加蓬勃。2022 年 11
月 30 日，Open AI 推出的 ChatGPT 为人工智能真正实现智能化迎来转折。 

3. 人工智能的伦理困境 

人工智能的伦理困境是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而出现的，主要表现为：人工智能在实际应用中，给

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全是积极正向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些触及人类自身的根本性问题，影响着人类自

身的安全与社会稳定。尽管现阶段，ChatGPT 的出现标志着人工智能在技术层面实现较大进步，但这种

伦理风险并没有随之消失，反而在加深原有风险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风险，例如隐私泄露、价值渗透、

学术伦理挑战等，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伦理困境的重新思考。 

3.1. 价值渗透风险逐渐加大 

ChatGPT 自发布以来语言模型经历了 GPT-3.5 到 GPT-4 的升级与优化，自然语言处理能力与理解能

力不断提升，功能不断强大且在多个领域表现出了更强的适应性。但作为人类智慧的产物，ChatGPT 的

数据输出功能承载着研发设计者及后台技术操控者的话语权，这就意味着，随着用户及应用范围的逐渐

加大，其设计者及操纵者的话语权也越大、价值渗透力越强。而一旦设计者及操纵者的价值观存在问题，

例如利己主义倾向、历史与文化偏见等，或将透过 ChatGPT 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传播，继而对个人及

社会产生错误导向。与此同时，尽管 OpenAI 公司一直标榜自己为“非盈利机构”，对外宣称其人工智

能产品 ChatGPT 秉持中立原则，但从现实来看，ChatGPT 的回答显然包含了明显的政治立场，并试图宣

传美国政治、传播西方意识形态[17]。这不免让人担心，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ChatGPT 等生

成式人工智能一旦被恶意利用或将会成为价值渗透与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从而影响国际社会或个别国

家的安全与稳定。 

3.2. 影响学术伦理规范 

学术伦理规范是学术共同体内部形成的进行学术活动所共同遵守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ChatGPT 的

出现及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学术伦理的风险。例如在学术研究及论文撰写过程中，某些“投机取巧”

的人可能会利用 ChatGPT 较强的内容生成能力直接完成相关成果，或者经过修改后进行使用与发表。然

而由于现阶段生成式 AI 的生成内容只是按照既定的程序与规则实现数据信息的重组与整合，缺乏来源且

不具备人类意义上的创新价值，因而无法体现学术性，甚至极易引发侵权与学术不端行为。与此同时，

现阶段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责任界定与责任追溯十分困难，再加上部分人未直接使用而按照个人风

格进行内容改写，使抄袭行为更加的隐蔽[18]，监测与追溯的难度也更高。目前，已有多所世界著名高校

宣布限制学生在完成作业及学术研究中使用。 

3.3. 个人隐私泄露风险 

ChatGPT 具备较强的对话能力及自主学习能力，也就是它能够在与用户进行连续性对话中不断抓取

信息，来保证数据库的充实和问题回应的精准。但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涉及隐私的数据化用户信息也被

自动收集起来，并经过其数据分析后识别出用户的个人行为及性格偏好，轻易地绘制出用户完整“画像”

[19]，使得隐私安全与数据安全难以保证。值得警醒的是，人工智能的隐私侵害行为十分具有迷惑性。随

着自然语言处理能力的进步，人工智能对人类而言或许已不再只是单纯地使用工具。由于声音或思维更

接近人，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对话感知人们的行为和情绪，在情感陪伴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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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同时也由于使用者辨别能力及警惕性有所差别，这就造成了人们对其根本

“不设防”，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人工智能会向用户申请取得某些权限或将其数据保存到云端，虽然云

存储会降低数据泄露的可能性，但也不排除由于用户疏忽或者平台管理不当而造成用户信息泄露的情况。

而这些隐私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所掌握，或将会对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产生严重危害。 

4. 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分析框架下人工智能伦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作为一项重要的前沿突破性技术，人工智能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中，为人类提供便利。但

在实践过程中，由于人工智能自身技术层面存在固有缺陷以及资本的不合理利用，导致人工智能的不可

控性与不可预测性逐渐加大，产生了许多伦理问题，对人类安全及社会和谐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马克

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运用得当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引发人

类社会变革，推动人类不断实现自由和解放；而一旦这种力量被资本滥用，则会失去控制，产生“异化”，

变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控制、统治、危害人类自身。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关于探讨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与自然界、人类社会及人类本身相互关

系的系统性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内容丰富且与时俱进，

涵盖了不同时代特征下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基础及实践经验，对指导及反思科学技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因此，借助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合理内核对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全面审视，能够把握风险产生的原

因，为接下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风险防范与治理、规范人工智能向善而行提供方向。 

4.1. 人工智能伦理困境的内生原因 

内因和外因是有关事物发展动力关系的哲学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因果联系是一种必然联系，任

何事物的产生及发展都离不开内因与外因，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无外乎于此。在人工智能领域，内外因的

对立统一决定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使其能够沿着更加合理化的方向发展变化。具体来看，内因是指

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即内部根据，决定了事物的性质、行为、动机以及其与外在事物的关系。当

前，生成式人工智能之所以在应用过程中产生多重风险，归根结底是由于其关键核心技术不成熟、基础

技术不稳定以及技术成果转化率不高等自身发展问题的叠加影响，在于内部原因。以人工智能最新成果

ChatGPT 为例：现阶段，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础模型——GPT 系列模型不断迭代，新的 GPT-4 模型

在功能和准确度上较之前有所提升，但其仍未克服生成式 AI 模型的固有缺陷，出现训练数据偏差及和推

理相关度较差的情况，致使 ChatGPT 在应用中对话不一致、答案可采用率低以及上下文输入限制等问题，

生成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时效性都无法保障。由此可见，现阶段 ChatGPT 依旧存在较大的未知性与

不确定性，为风险的产生埋下潜在隐患。发展是事物自身的运动，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按照马克

思主义科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技发展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一个螺旋上升、持续渐进的过程。

“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

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20]。AI 的研发及应用也是这样一个

新旧事物相互替代的过程，随着新技术的研发与市场化应用，低效率、有缺陷的旧技术逐渐被替代，AI
自身的飞跃与发展得到实现。此时，由技术缺陷引发的各类风险隐患也得到降低。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

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科技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一以贯之的不懈追求。人工

智能的广泛开发与应用客观上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性的基础与条件，使人们更加接近了这

一目标的实现，为实现人类自由解放提供现实力量。 

4.2. 人工智能伦理困境的外部原因 

外因是影响事物发展变化的外部原因，即外部条件。事物在运动和变化过程中既受到内部矛盾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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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受外部条件的控制。从外部原因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多重风险源于资本逐利而造成的不合理利用以

及科技异化问题的逐渐加深，也就是“技术与资本”的固有弊病。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

克思首次对“异化劳动”思想作了阐述。结合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他洞察到“物的世界的增值同

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社会现实[21]，即工人创造的财富愈多，其自身就愈发贫穷，所生产的劳动

产品摆脱了束缚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自身相对立。随着科学认识的加深及技术水平的提升，机器作为一

种复杂的工具逐渐应用于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过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这导致了“工

人不只丧失生产资料，也丧失生产工具”[22]。在此之后，科学技术便以机器的形式进入生产过程，科

技异化由此生成并成为劳动异化的主要环节。现代社会，科技与资本的互促不仅没有使人获得解放，

反而加重了异化问题。当前，人工智能的研发及应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驱动。大型科技企业以营利

为目的，过度追逐产品的商业化与市场化而缺乏对环境和公共伦理风险的考量，忽视了 AI 发展的价值和

伦理尺度[23]。这种“利益至上”的发展理念导致了部分企业对 AI 的风险认知存在偏颇，加剧了伦理风

险的产生。 

5. 人工智能伦理困境的治理路径 

道德、伦理风险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较为凸显的风险性问题，也是现阶段治理应重点考虑的。因此，

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与产品还要注重人文精神与道德底线，尊重社会公德与公

序良俗、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伦理规范与道德底线嵌入研发设计、试验阶段、应用推广及用户

使用等全过程，不断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5.1. 在研发设计时注意伦理嵌入 

以 AI 专家及研发者为主导，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设计阶段进行正面伦理价值的“预防式”嵌入，

将人工智能伦理从抽象准则落实到相应的技术研发与系统设计中，实现工具主义与价值理性相融合[24]。
除此之外，在算法设计、训练数据选择以及模型生成与优化等过程中，要积极采取措施防止出现种族、

民族、信仰、地域、性别、年龄、职业等歧视。同时，还要在研发阶段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准确性，

确保生成内容真实、准确、客观，采取措施防止生成虚假信息和侵犯个人隐私。 

5.2. 在试验阶段进行伦理评估 

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应建立评估委员会，在评估中，通过伦理效应的预测与识别、伦理问题的分析与

澄清以及解决方案的开发与确定来修正和完善人工智能开发方案。同时，根据相关建议，在生成式人

工智能产品向公众提供服务前应当按照《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评估规

定》向国家网信部门申报安全评估，并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履行算法备案和变

更、注销备案手续[25]，从而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生成内容真实、准确，从根源上减少伦理问题的

产生。 

5.3. 在推广阶段进行伦理规范 

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在市场推广与应用过程中要注重技术伦理规范性。企业要加强伦理规范与行

业自律，尊重知识产权与商业道德，不得利用算法、数据、平台等优势实施不公平竞争或违法犯罪行

为，同时加强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除此之外，政府要加强监管，

推动构建风险管理机制，严格落实《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不断防范化解人工智能在重要领域引发的伦理风险，使人工智能的发展与社会价值系统相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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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在应用阶段倡导伦理自律 

用户在人工智能产品使用过程中要倡导使用规范，坚持伦理自律。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坚守伦

理道德底线，确保输入的内容与使用的内容都符合规范，禁止非法获取、披露、利用个人信息和隐私、

商业秘密。同时，提供真实身份信息，便于平台管理与违法追究，从而加强伦理道德建设，形成网络信

息平台的伦理自律。 

6. 结论 

总体而言，作为一项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引发了新

一轮产业变革和社会变革。未来，人工智能将继续高歌猛进，在促进人类社会进步、持续拉动经济增长

的同时，也不断实现自身的升级与完善。因此，只有守住人工智能的人文精神与伦理底线，聚焦人工智

能伦理困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把准发展方向，才能不断推动人工智能持续发展，确保其

以人为本、向善而行、服务于人，为建成有人文关怀的智能社会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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